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限期缴存通知书

广西梧州丰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：
我中心曾于2024年5月11日、2024年7月13日向你单位送达《单位缴存住房公积金建议书》，建议你单位在收到建议书30天内到我中心补缴巫太和2006年7月至2023年3月的住房公积金169002元（其中单位部分84501元、个人部分84501元）、李健民2012年1月至2023年5月的住房公积金75766元（其中单位部分37883元、个人部分37883元），。截至2024年12月5日，你单位仍未按规定办理相关补缴手续。违反了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、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现根据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，责令你单位于2024年12月20日前将应补缴的巫太和、李健民住房公积金244768元（其中单位部分122384元、个人部分122384元）汇缴到我中心，逾期未缴存，我中心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户名：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开户行：建行梧州分行营业部
账号：45001648651050506750
如对以上情况有疑问请与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系。

联系地址：梧州市长洲区大旺路70号（梧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旁）
联 系 人：欧阳庆娇  梁  军
联系电话：6023255、6023105


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2月5日
